潮汕学院教师工作职责

教师接受学院聘任，承担教学任务，必须履行工作职责：

一、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高水平的业务素质，高尚的行为规范，关爱学生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。

二、根据课程教学内容，认真撰写《教学大纲》和《教学进度表》，按规定的时间交系和教务处存档和备查。

三、备课认真仔细，突出重点难点，授课精讲多炼，强弱得当，做到传授知识与培养技能相结合，理论联系实际。

四、准时上课、下课，不得迟到早退，更不得旷课；精心组织课堂教学，采用启发式、讨论式、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。

五、适量布置课外作业，做到全收全改。批改认真细致，做好情况记载，搞好作业评讲。

六、考前应全面，系统地进行课程内容复习，为学生应试作好充分的准备；考试命题应以大纲和教材为根据，反映该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，撰写出题量和难易度相当的规范化试题，按时以电子版的形式交教务处。

七、监考严格、负责，评卷一丝不苟、公平、公正，根据考试情况，写出质量分析报告。

八、每学期末写出教学工作小结，交系和教务处。

